第八轮岗位聘任专职党务工作者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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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岗位类型
专职党务工作者一般为专职从事党建、组织、宣传、信息、维稳、党建研究等相关工作的人员，具体包括：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、党委组织部（人才工作办公室、机关党委、党校）、党委宣传部（教师工作部）、党委统战部（港澳台办公室）、纪检监察室（巡察办公室）、发规处、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、人事处（离退休工作处、离退休教工党委、人才工作办公室）、学生发展与服务处（学生工作部、人民武装部）、保卫处等部门机构专职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；专职组织员。 
二、明确岗位职责
以上各机关部门结合所承担党务工作职能分工，根据工作实际，确定各专职党务工作者岗位的岗位职责。
专职组织员工作职责主要包括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工作，协助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、抓好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，完成好上级交办的其他相关党建工作等。
三、岗位设置要求
本轮聘期各学院二级党组织须设置不少于1个专职组织员岗位。各党务部门、二级党组织根据工作实际，设置专职党务工作者岗位，如实填写岗位说明书。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由人事处和组织部审核后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
